
第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实施方案

一、活动内容

代表队根据“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”主题自行确定实验

内容。

展演汇演分两个阶段，参加第一阶段展演汇演的为符合

条件的全部报名代表队，参加第二阶段的为第一阶段每组前

10 支代表队。

1.第一阶段展演汇演内容为自选实验。

（1）自选实验内容由代表队自行确定并在规定时间内

演示，自选实验限定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自然学科和工程

技术学科，时间限定 6 分钟，实验展演可以是独自一人或多

人演示，实验展演具体形式不限，但内容核心要传播科学思

想、科学知识或传授科学方法。自选实验所需器材、材料由

代表队自行准备（《道路客运车辆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

品目录》中规定的除外）。

（2）代表队出场时，播放 20 秒自我介绍视频。该环节

不作评分，视频由代表队准备。视频统一用高清的 AVI、MP4

或 MOV 格式；提供的 PPT（可配有背景音乐）须为 OFFICE 
2010
（或以上）通用版本，文件大小不超过 40M，PPT 中若插入

视频请使用 WMV 格式。视频及 PPT 均为 16:9 横幅比例。

.第二阶段展演汇演分自选实验和评委问答。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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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自选实验要求参考第一阶段，可以在第二阶段对

自选实验进行微调。

（2）评委问答环节时间为 2 分钟，就代表队的自选实

验或科学素质进行提问，问题由评委随机提出，该环节主要

考核科学素养的积累情况和随机应变能力。

二、评审专家推荐及监督

1.评委产生和组成

（1）为保证活动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各代表队以自

愿为原则，推荐 1 名专家组成评委专家库，活动将以抽签和

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评委，并成立独立监督组，委托公证

处派员对活动进行全程监督。

（2）为保证活动顺利举办，在抽选确认评委后抽选递

补评委。若出现抽选确认的评委因不可抗力因素缺席，则从

递补评委中按序递补。具体名额安排如下：第一阶段抽选 3

名递补评委，第二阶段抽选 2 名递补评委。

（3）第一阶段展演汇演分 3 组同时进行（在不同场地），

每个场地 5 位评委。在监督组的监督下从专家库中抽签，分

别确定各组评委（含组长）名单。评委组组长按同组评委中

参加省级或以上级别赛事评审工作次数决定，评审次数最多

的评委为该组组长；若评审次数相同，则按抽签先后顺序决

定。

（4）第二阶段展演汇演在 1 个场地举办，7 位评委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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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4 位评委在监督组的监督下从专家库中抽签确定；考虑到

评委专家库中一般缺少院士等知名专家，为保证第二阶段汇

演评委的权威性、全面性、代表性等，另外 3 位评委将参考

抽签结果推荐产生，由大赛组委会推荐 1 名院士或国内知名

专家担任该阶段评委组组长，推荐 1 名语言艺术类国内知名

专家担任评委。考虑到军队和武警部队的特殊性，为鼓励军

队和武警部队开展科普活动的积极性，商请中央军委科技委

推荐 1 名军队专家担任评委。

2.评委条件及推荐

（

（

1）具有高级职称和丰富的科普工作经历；

2）供职于知名科研机构、大学、科技类博物馆或媒

体等；

（3）熟悉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及评审基本规则，并

担任过省级或党中央、国务院部门级别赛事评委；

4）身体健康，能适应高强度工作（活动期间能赴现

场参与评审）。

各代表队的评委候选人需填写《第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

（

演汇演评委候选人信息表》并盖章扫描，由推荐单位于 2023

年 10 月 31 日 24 点前上传至报名网站（《通知》附件 2），
逾

时提交视作放弃推荐。组委会在抽签后联系专家推荐代表队

及候选人本人，落实评委赴活动地点事宜及评审安排等。专

家聘请、交通住宿费用由大赛组委会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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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中央军委科技委（军队）代表队推荐第二阶段评委，

因此不再参与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评委抽签。

三、活动安排

1.领队、代表队会议

时间：11 月 15 日（展演汇演前一天）

地点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全体领队及代表队参加，再次明确规则、评分标准、及

具体安排等；各负责人自行将代表队平均分配成 3 个小组，

代表队自行抽签决定展演顺序。抽签分两轮进行，第一轮先

抽取抽签顺序号，第二轮将按抽签顺序号抽取展演顺序。场

地于当日 9:30-20:00 开放，供代表队适应。

2.第一阶段展演汇演

时间：11 月 16 日

地点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第一阶段分三组进行展演，按抽签顺序依次进行自选实

验。本阶段，每个小组均有 5 名专家评委，共同对自选实验

进行打分，三个小组同时进行（在不同场地）。每组决出 10

支代表队，三组共产生 30 支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展演汇演。

3.第二阶段展演汇演

时间：11 月 17 日

地点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第二阶段的 30 支代表队将按照抽签顺序依次上场。现

场将设 7 位专家评委和现场监督组，并邀请科技爱好者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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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作为观众现场观摩。专家评委对代表队的表现进行打分，

最终根据评分确定代表队排名及奖项。

四、评比规则

1.第一阶段展演汇演规则

第一阶段展演汇演的代表队抽签确定顺序，配带号码牌

上场，展演汇演总分 100 分，代表队得分为现场评委去掉最

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得分，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超

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，扣分直接在计算得到的平均得分中扣

除，并作为代表队本阶段的最终得分。

（1）自选实验（100 分）。

评委分别从实验内容、演示效果、整体形象三方面进行

评分，实验演示限时 6 分钟。超时 10 秒以内扣 0.5 分（含

10 秒），超时 10 秒以上到 15 秒扣 1 分（含 15 秒），超时 
15

秒后实验中止,扣 1 分。

实验内容 （40 分）

科学准确，重点突出；通俗易懂，深入浅出。

演示效果（40 分）

动作标准，快速准确；简单易学，互动性强。

整体形象（20 分）

衣着整齐，精神饱满；举止大方，自然得体。

2）补充说明

①

②

③

（

若遇代表队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

5



决定名次，若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

低决定名次，以此类推；若遇评委具体打分均相同，则在监

督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。

2.第二阶段展演汇演规则

第二阶段总分 100 分，现场共有 7 名专家评委，共同对

第二阶段展演汇演环节进行打分，并对代表队整体表现进行

点评。代表队得分为现场评委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

得分，评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，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，

扣分直接在计算得到的平均得分中扣除。

（1）自选实验（80 分）

评分规则同第一阶段。

1 实验内容 （40 分）

演示效果（30 分）

整体形象（10 分）

2）评委问答（20 分）

②

③

（

评委就代表队的自选实验或科学素质进行提问并打分，

问题由评委随机提出，限时 2 分钟，超时 10 秒后终止。

3.展演汇演监督

监督组全程监督活动过程，并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及投诉情况进行调查处理。

五、展演汇演奖项设置

1.一等奖 10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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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阶段展演汇演评选出的前 10 支代表队将获得“第

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”一等奖及“全国十佳科学实验

展演人员”称号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2.二等奖 20 名

进入第二阶段的第 11-30 支代表队将获得“第六届全国

科学实验展演汇演”二等奖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3.三等奖 30 名

第一阶段展演汇演的每个小组的第 11-20 支代表队将获

得“第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”三等奖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4.专项奖

第二阶段代表队可参与最佳实验创意奖和最佳表演奖

的评选，各 2 名，由现场观众及评委选出，票数多者当选。

5.优秀奖

参与本次活动的其他代表队将获得“第六届全国科学实

验展演汇演”优秀奖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6.优秀组织奖

优秀推荐组织单位将在第二阶段代表队的所在组织单

位中评选，参选单位需提供推荐组织文件、照片、视频或相

关资料作为参评依据。

7.最具人气奖

时间：9 月 15 日 10:00—11 月 10 日 
18:00。
方式：视频参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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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：所有代表队均可参与最具人气奖评选。代表队拍

摄 1 分钟科普宣传视频，内容包含自我介绍和自选实验内容

介绍，打开抖音 app，点击中间“+”发布视频，带话题#第

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，同时将科普宣传视频上传至报

名官方网站，即视为成功参与评选。组委会将根据抖音系统

后台点赞数评出“最具人气奖”5 名。每个代表队只能获得

1 个最具人气奖。

参评时间要求：

请于 9 月 15 日 10:00—11 月 10 日 12:00 前，完成抖
音

视频发布工作，并将高清视频同时发送至组委会邮箱：

32731237@qq.com，（邮件命名为：代表队名称+展演作品名9

称），抖音点赞数统计截止时间为 11 月 12 日 
18:00。

六、媒体宣传
拟邀请人民日报、科技日报、中国科学报等主流媒体对

活动进行报道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信公众号、中国科普博

览、中国科普网、北京科技视频网等网络媒体全程跟踪报道

和宣传展映相关视频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经费。各参加展演汇演代表队的差旅费自理，无需缴

纳其它费用。

2.为方便负责人、代表队与主办方沟通交流，各领队可

在报名后加入 QQ 交流群。群号为：644729168，群名为：第

六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。相关信息将在 QQ 群中公布，

8



请领队和代表队届时留意。

本实施方案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司和中国科

学院学部工作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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